華梵大學碩士班(含碩專)增俢基礎學術能力課程表
系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
學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應增修基礎學術能力課程科目學分數   10  
已通過基礎學術能力課程科目學分數        

	科     目
	學分數
	分數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系所複核結果：
  □符合增俢基礎學術能力課程規定
□學分數不足（尚缺      學分）

系所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備註：
1. 以教育部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七條入學之碩士班(含碩士在職專班)學生，學位論文指導老師應訂定增修大學部或研究所之基礎學術能力課程6-12學分。
2. 增修之科目全數及格始具畢業資格。及格分數大學部科目為60分，研究所科目為70分。
3. 增修科目之學分不列入最低應修畢業學分。
4. 本表應於學生確認指導教授時即填報教務處備查，系所於學生畢業資格審定時檢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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